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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9）

公告
成立合資公司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07B條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13年2月25日，合資各方、經合併公司與新創建海滄訂立該協議，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於中國成立一間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合資公司及紀成出售事項。

該協議將須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生效。成立及紀成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
將擁有合資公司的 13.8%權益。本集團將 (1)出資現金人民幣 369,864,752.17元（相等於
462,330,940.21港元）；及 (2)於成立時以合併 50%象嶼新創建碼頭股權的方式，將象嶼新
創建碼頭投入合資公司。

假設成立及紀成出售事項已於 2012年 12月 31日完成，董事會估計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將為本集團產生收益約 6億港元。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07B條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
見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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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

訂約方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2年 12月 31日的公告。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13年 2月 25日，
(i)新世界（廈門）港口；(ii)廈門國際；(iii)廈門港務控股集團；(iv)廈門港務物流有限公司（廈
門國際的非全資附屬公司）；(v)象嶼物流；(vi)廈門國貿；(vii)寶達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廈
門國貿的全資附屬公司）；( v i i i )廈門港務集團海天集裝箱有限公司；( i x )象嶼新創建碼頭；
(x)廈門國貿碼頭有限公司；(xi)廈門海滄港務；及(xii)新創建海滄訂立該協議，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於中國成立一間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合資公司及紀成出售事項。

成立合資公司

根據該協議及受須經相關政府機關批准的規限下，合資公司於成立時的詳情如下：

名稱： 廈門集裝箱碼頭集團有限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 2,436,604,228.47元（相等於 3,045,755,285.59港元）

投資總額： 人民幣 7,309,812,685.41元（相等於 9,137,265,856.76港元）

業務範圍： 為船舶提供碼頭設施；於港區內提供貨物裝卸、中轉、倉儲及物流服
務；集裝箱裝卸、堆放、拆拼箱及修洗箱；船舶港口服務；為船舶提
供岸電及租賃服務

年期： 由成立起計 50年

成立及紀成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擁有合資公司的 13.8%權益。於成立後，合資公司的
董事會將由九名成員組成，其中兩名董事（包括一名副董事長）將由新世界（廈門）港口委派。



3

先決條件及最後期限

該協議將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可生效：(1)合併及對合資公司的出資已根據適用法例
及各自的章程細則獲該協議各訂約方的董事╱股東及有關上市公司的股東（如需要）批准。特
別是，須就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取得廈門國際股東的批准，包括（但不限於）成立合資公
司、紀成出售事項、於若干其他合資各方之間轉讓成立後的合資公司的股權、收購合資公司
權益的若干認購權（包括新創建認購權）及嵩嶼收購事項；(2)就合併及出資已取得有關的中國
機關所要求的所有批准；及 (3)已取得香港或任何其他非中國司法權區政府或監管機構所要求
的與合併及出資有關的所有批准，並已遵守因合併及出資而按香港法例所要求的所有程序及
有關香港上市公司的監管規定。

該協議的任何訂約方不得豁免任何先決條件，惟廈門國際股東批准由廈門國際根據該協議向
廈門港務控股集團進一步收購於成立後合資公司的若干股權除外，就此經協定，倘若廈門國
際根據該協議向廈門港務控股集團進一步收購於成立後合資公司的若干股權並無獲得有關獨
立股東的批准，惟就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其他交易獲得批准，則除與廈門國際向廈門港務控
股集團進一步收購於成立後合資公司的若干股權有關的該等條款外，該協議將仍屬有效。

倘若先決條件於簽署該協議後八個月內仍未能達成，則該協議將自動失效及概無進一步效
力，除非該協議訂約方另有協定則作別論。

本集團及其他合資各方的出資

本集團將 (1)出資現金人民幣 369,864,752.17元（相等於 462,330,940.21港元）；及 (2)於成立
時以合併 50%象嶼新創建碼頭股權的方式，將象嶼新創建碼頭投入合資公司。新世界（廈門）
港口現擁有象嶼新創建碼頭 50%股權，並以本集團的共同控制實體入賬。

現金出資金額將透過紀成出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悉數撥資。現金出資將於取得有關紀成出售事
項的代價後五個工作日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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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嶼新創建碼頭的現有主要業務為於東渡港區第12至16號泊位的集裝箱碼頭營運。象嶼新創
建碼頭的主要資產為東渡港區第12至16號泊位。而其有關的資產及負債（如適用）將於成立時
轉交予合資公司。

其他合資各方的出資將以 (1)合併現時由各自合資各方擁有的經合併公司以成為於成立後的合
資公司；及 (2)注入資產的資產出資方式作出。

除上述出資外，該協議並無任何規定合資各方須就成立合資公司作出任何其他資本承諾（不
論股本、貸款或其他）或提供任何擔保或彌償保證。

於成立後，合資公司亦將根據該協議訂立有關紀成出售事項及嵩嶼收購事項的協議。

新創建認購權

合資各方已有條件同意，本集團有權行使一項認購權，可於自合資公司獲得其營業執照當日
起計三年內向廈門港務控股集團收購合資公司的6.2%股權，而新創建認購權的行使價在獲得
國有資產委員會的批准前提下，將按合資公司為合併採用的相同評估方法及原則釐定。倘若
新創建認購權並無於上述認購權期間內獲行使，則其將告失效。

紀成出售事項

根據該協議，合資各方已同意於合資公司成立後促使其購入，而新創建海滄已同意於取得
有關出售事項的所有必要政府批文後第五個工作日出售紀成的 100%股權（連同紀成股東貸
款），總代價為人民幣 369,864,752.17元（相等於 462,330,940.21港元）。紀成出售事項的完成
乃新世界（廈門）港口向合資公司現金注資的必要先決條件。

紀成所擁有的主要資產為其於新海達（現時擁有及營運於廈門的海滄港區第 18至 19號泊位及
擁有集裝箱查驗的 16%股權）的 46%股權。新海達為紀成的共同控制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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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成出售事項的完成並非該協議的先決條件。經協定倘若紀成出售事項於成立後 60日內未能
完成，則所有合資各方須磋商其他適當安排。倘若合資各方於磋商開始後 30日內未能達成共
識，則無違約合資各方的任何一方有權知會其他合資各方終止合資公司的合資合同及章程，
以及解散合資公司。違約合資方無權要求終止及解散合資公司，並須向無違約合資各方補償
合資各方將予釐定的有關金額。

財務影響

假設成立及紀成出售事項已於 2012年 12月 31日完成，董事會估計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將為本集團產生收益約6億港元。該收益並未計入因象嶼新創建碼頭及紀成自2013年1月1日
至成立日期及紀成出售事項完成期間內的損益導致本集團於象嶼新創建碼頭及紀成的權益的
賬面值變動。

成立合資公司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 i )投資及╱或經營設施管理、建築、交通及策略性投資；及（i i )發展、投
資、經營及╱或管理發電廠、水務及廢物處理廠、公路，以及港口及物流設施。

新世界（廈門）港口及新創建海滄均為投資控股公司，乃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現時預期合資公司將利用合資各方互相協作的優勢，並以貫徹其成立前的經營方式管理有關
經合併公司，合資各方的注入資產及紀成的現有集裝箱碼頭業務。合資公司將可善用規模經
濟及協同效益。合資公司亦擁有足夠能力作長遠增長發展。

董事會相信，參與該協議符合本集團的發展策略及將加強本集團的長遠拓展計劃。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有關成立的適用百分比率低於 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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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該協議」 指 合資各方、經合併公司及新創建海滄於 2013年 2月 25日就
（其中包括）成立及紀成出售事項訂立的有條件合併及出資
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集裝箱查驗」 指 廈門海滄保稅港區集裝箱查驗服務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
成立的公司，並由新海達擁有 16%

「東渡港區」 指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東渡港區

「成立」 指 合資公司的成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海滄港區」 指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海滄港區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注入資產」 指 與海滄港區第 4至 5號泊位及東渡港區第 5至 11號泊位、海
滄港區第 6號泊位相關的資產及負債（如適用）、廈門海滄
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51%股權及嵩嶼碼頭59.65%股權，
即成立合資公司相關合資各方資產出資標的之所有資產

「合資公司」 指 合資各方根據該協議將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合營公司

「合資各方」 指 廈門國際、新世界（廈門）港口、廈門港務控股集團、廈門
港務物流有限公司、象嶼物流、廈門國貿及寶達投資（香
港）有限公司的統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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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併公司」 指 廈門港務集團海天集裝箱有限公司（東渡港區第5至11號及
海滄港區第4至6號泊位的營運者）、象嶼新創建碼頭（其主
要資產為東渡港區第 12至 16號泊位）、廈門國貿碼頭有限
公司（其主要資產為東渡港區第 20至 21號泊位）及廈門海
滄港務（其主要資產為 51%廈門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股
權，現時擁有及營運海滄港區第 2至 3號泊位）的統稱

「合併」 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前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及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於 2001年 11月頒佈的《關於外商投
資企業合併與分立的規定》，經合併公司被合併成立合資
公司的過程

「新創建海滄」 指 NWS Ports Management (Haicang) Limited（新創建港口管
理（海滄）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新創建認購權」 指 新世界（廈門）港口可於合資公司取得其營業執照當日起計
三年內向廈門港務控股集團收購合資公司6.2%股權的認購
權

「新世界（廈門）港口」 指 新世界（廈門）港口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象嶼新創建碼頭」 指 廈門象嶼新創建碼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中外合
資企業，由象嶼物流擁有 50%及由新世界（廈門）港口擁有
50%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嵩嶼收購事項」 指 合資公司根據該協議於成立後向廈門港務控股集團進一步
收購嵩嶼碼頭 15.3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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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嶼碼頭」 指 廈門嵩嶼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中外合
資企業，由廈門國際擁有 25%及由廈門港務控股集團擁有
50%及由APM Terminals Xiamen Company Limited擁有
25%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紀成」 指 紀成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
該協議當日由新創建海滄全資擁有

「紀成出售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出售紀成 100%股權及紀成股東貸款

「紀成股東貸款」 指 於紀成出售事項完成當日，紀成結欠新創建海滄的無抵押
及免息貸款（包括紀成於 2012年 10月 31日結欠本公司全資
附屬公司新世界港口投資有限公司的為數 411,174,456.32

港元的金額，並將於簽署有關紀成出售事項的協議前轉讓
予新創建海滄）

「廈門國際」 指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
司（股份代號：3378）

「廈門國貿」 指 廈門國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股份代號：600755.SH）

「象嶼物流」 指 廈門象嶼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廈門象嶼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057.SH）的全資附屬公司

「新海達」 指 廈門海滄新海達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中外合資企業，由紀成擁有 46%、廈門海滄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擁有 34%及由禾陽有限公司擁有 20%

「廈門海滄港務」 指 廈門海滄港務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
廈門國際擁有 70%及由廈門國貿擁有 30%



9

「廈門港務控股集團」 指 廈門港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及持
有廈門國際約 62.46%股權的控股股東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告及作說明而言，除另有規定外，以人民幣為單位的金額乃按人民幣 0.80元兌 1.00港
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這並不表示任何人民幣或港元金額已按或應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
率換算。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家純博士

香港，2013年 2月 25日

於本公告日期，( a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鄭家純博士、曾蔭培先生、林煒瀚先生、張展翔先
生、杜家駒先生及鄭志明先生；(b)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杜惠愷先生、杜顯俊先生及黎慶超
先生；及 (c)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志強先生、鄭維志博士、石禮謙先生、維爾 • 卡馮
伯格先生（維爾 • 卡馮伯格先生的替任董事：楊昆華先生）及李耀光先生。

* 僅供識別


